2025年省级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和晋级申报指南

    一、时间安排
    1.认定基地备案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5日。

    2.市（州）审核截止时间：2022年10月25日。

    3.申报材料上报截止时间：2025年10月31日17时。

    新建基地备案时间从每年1月1日起至认定通知下达截止时间止。2025年10月25日以后备案的单位，列为下一年度考察对象。新建基地备案信息要更新至10月25日前，网上审核以最新更新数据为准。

    二、吉林省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和吉林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晋级条件
按照 《吉林省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吉工信创业规〔2025〕140 号）执行。要认真区分入驻企业与在孵企业，严格按照《吉林省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执行：“在孵企业和入驻企业划分。入驻企业包括在孵企业。本办法中的“在孵企业”特指在创业孵化基地内注册并运营且成立时间不超过60个月的企业；注册并在创业孵化基地内运营的专业培训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和成立时间超过60个月的企业不得计入在孵企业，列为入驻企业；注册在创业孵化基地但未入驻创业孵化基地运营的域外孵化对象既不能计入在孵企业，也不能算作入驻企业”。

原系统申报的表格中“最大孵化容量”填报入驻企业数量，孵化基地入驻（在孵）企业汇总表中将入驻企业（含在孵企业）信息填报其中。

    三、申报程序

    （一）省级创业孵化基地认定申报程序
    1.新建创业孵化基地备案。

新建基地进入“吉林省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和管理系统”（http://fhjd.smejl.cn ）点击“信息报送”后输入备案账号进入该系统，根据系统提示信息填报相关信息，然后点击“保存草稿或提交”，保存草稿后可以修改，点击“提交”不能修改，确定材料无需修改后点击“提交”。备案账号格式为“年号+区号+序号+A”，例如：“20250431001A”为长春市2025年度第一个新建基地备案账号。初始密码已通过市（州）工信局告知。 

2.属地工信部门对备案材料初审。

    市（州）和县（市、区）工信部门对新建基地网上备案材料进行初审并实地踏查。重点审查备案单位的孵化场地硬件条件和入驻企业肯在孵企业等指标是否达到省级创业孵化基地认定的最低标准。符合条件的，在“管理系统”上点击“审核通过”，不符合要求的，给予指导，明示如何完善和改进。

    3.认定申请。

经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工信部门初审合格的备案项目，持原备案账号再次登陆管理系统，进入系统“基地认定”点击“认定管理”，在系统提示下点击“更多”下拉列表，填报相关表格，点击“打印文件”完成相关表格打印（加盖公章），然后在“更多”下拉列表中选择“附件上传”，根据系统提示信息完成相关附件资料上传，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提交”后不能更改。 

4.属地工信部门认定材料初审。

    （1）线上初审：市（州）和县（市、区）工信部门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初审，重点审核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及数据的准确性。根据审查结果出具推荐意见（线上可不带公章）。

    （2）线下初审：市（州）和县（市、区）工信部门线上审核通过后，申请单位将网上申报材料进行打印，按规定顺序装订后报送属地县（市、区）工信部门，再由属地工信部门报送市（州）工信部门审定。市（州）工信部门按照认定条件和县（市、区）工信部门的推荐意见，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后以正式文件连同纸质版材料（1份）上报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二）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认定申报程序

    1.申请晋级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单位在“吉林省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和管理系统”输入用户账号，在“省级基地晋级”中点击“晋级管理”填报信息。

    2.属地工信部门初审。

    （1）线上初审：市（州）和县（市、区）工信部门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初审，重点审核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及数据的准确性。根据审查结果出具推荐意见。

    （2）线下初审：市（州）和县（市、区）工信部门审核通过后，申请单位可将网上申报材料进行打印，按规定顺序装订后报送属地县（市、区）工信部门，再由属地工信部门报送市（州）工信部门审核。市（州）工信部门按照认定条件和县（市、区）工信部门的推荐意见，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合格后以正式文件上报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四、申报要求

    1.各市（州）工信局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确保数据真实、材料齐备、程序规范；县（市、区）等属地工信部门要主动服务，指导申报单位完成申报工作。

    2.申报单位要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参照“吉林省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和管理系统”提示信息逐一完善申报材料，佐证材料要齐全，复印件要清晰，确保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按市（州）工信局要求的时限，下载申报材料信息，并打印成纸质材料报送市（州）工信局。

    3.申报材料统一由市（州）工信局审核后上报省工信厅。评审答辩时间和其他要求另行通知。"

    五、省级创业孵化基地和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申报材料内容及装订顺序

    1.创业孵化基地属地主管部门审核和推荐意见（加盖公章）

    2.吉林省创业孵化基地申报表或吉林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申报表（申报对象不同，申报表不同）

    3.创业孵化基地入驻（在孵）企业情况汇总表

    4.创业孵化基地累计毕业企业情况汇总表

    5.创业辅导师资质和聘书等相关材料

    6.创业孵化基地固定资产统计表和资产负债表（包括投资主体和运营机构，并分别标注）

    7.创业孵化基地投资主体与运营机构基本情况简介及投资主体与运营机构间的关系说明（分别加盖两个单位公章）

    8.申报单位运营机构和投资主体法人资格证明（原件复印）

    9.创业孵化基地房屋、土地权属证明（复印件）

    10.创业孵化基地厂房建设平面示意图

    11.孵化基地地理位置电子地图截图

12.孵化基地硬件建设及运营情况介绍

13.其它佐证材料（如入孵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入孵协议，带动就业人员有效证明材料等）

    14.项目建议书

六、编制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参考提纲

标题

××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建议书

内容
第一章  概要

第二章  必要性与可行性

§2.1  建设背景 

§2.2  区域经济发展和创业就业现状分析

§2.3  建设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三章  建设选址分析

§3.1  建设地点

§3.2  地理、交通、商业环境条件分析

§3.3  基础设施条件

第四章  建设方案

§4.1  指导思想

§4.2  建设原则

§4.3  建设地点

§4.4  建设规模和目标

§4.5  建设条件

§4.6  建设期限

§4.7  孵化基地投资及运营

§4.7.1  项目投资主体情况简介

§4.7.2  孵化基地运营机构情况简介

§4.7.3  孵化基地投资主体与运营机构的关系

§4.7.4  孵化基地运营模式

§4.8  建设内容

§4.8.1  孵化基地孵化厂房建设

§4.8.2  孵化基地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4.8.3  孵化基地办公设施建设

§4.8.4  孵化基地孵化服务功能建设

§4.8.5  孵化基地创客空间建设

第五章  机构设置

§5.1  孵化基地运营机构情况简介

§5.2  内设机构及职能

§5.3  人员配置及管理体制

第六章  孵化服务

§6.1  服务机构

§6.1.1  孵化基地服务机构设置

§6.1.2  外联服务机构引进

§6.2  服务内容

§6.2.1  基本服务

§6.2.2  增值服务

§6.2.3  收费标准

第七章  投资估算与融资方式

§7.1  投资预算

§7.2  资金来源

§7.3  融资方式

§7.4  投资回报周期估算

第八章  运营模式及预期效益分析

§8.1  运营模式

§8.2  经济效益分析

§8.3  社会效益分析

§8.4  投资风险分析

第九章  孵化基地运营成本估算及资金来源

§9.1  孵化基地运营成本估算

§9.2  孵化基地运营资金来源

§9.3  孵化基地运营风险评估

孵化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编制单位和时间

（注：该提纲供建设单位参照。其中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部分内容属于已发生的事实，如实陈述即可）

